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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音乐学院预借财政票据承诺书 

 

 

本人负责的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委托方名称） 

委托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， 

校内合同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由于对方需要预先开

具票据才能将款项转入学校，现本人申请预借票据，并提供准确无误的开票资料，开

票金额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大写）。本人接受财政票据一经开出，不

许退还的规定。 

本人承诺预借财政票据的款项在一个月内转入学校指定账户，如未在规定期限内

将款项转入学校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

 

 

 

 
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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